
减轻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税负

政策条款：2022年 12月 31日前，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

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万元的部分，在减按 25%计入应纳税

所得额按 20%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的基础上，再减半征收

企业所得税。

2022年 12月 31日前，对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所得额不

超过 100万元的部分，在现行优惠政策基础上，减半征收个

人所得税。

2022年 12月 31日前，对月销售额 15万元以下（含本

数）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，免征增值税。

2021年 12月 31日前，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%征

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，减按 1%征收率征收增值税；适用 3%

预征率的预缴增值税项目，减按 1%预征率预缴增值税。

一、对小型微利企业再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

（一）适用对象

小型微利企业。

判断标准为：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，且同时符合

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300万元、从业人数不超过 300人、

资产总额不超过 5000万元。

从业人数和资产总额指标，应按企业全年的季度平均值

确定。具体计算公式如下：季度平均值＝（季初值＋季末值）

÷2，全年季度平均值＝全年各季度平均值之和÷4。



年度中间开业或者终止经营活动的，以其实际经营期作

为一个纳税年度确定上述相关指标。

从业人数，包括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职工人数和企业

接受的劳务派遣用工人数。

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根据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

（2011年本）（2013年修订）》规定的限制类和淘汰类和《外

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（2017年修订）》中规定的限制外商投

资产业目录、禁止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列举的产业加以判断。

（二）办理流程

1. 政策说明

自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，对小型微利

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万元的部分，在《财政部 税

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》（财

税〔2019〕13号）第二条规定的优惠政策基础上，再减半征

收企业所得税。

即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万元的部

分，减按 12.5%计入应纳税所得额，按 20%的税率缴纳企业

所得税，实际税率为 2.5%；对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 100万元

但不超过 300万元的部分，减按 50%计入应纳税所得额，按

20%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，实际税率为 10%。

2. 办理流程

严格执行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由企业“自主判断、

自行享受、相关资料留存备查”的办理方式，取消小型微利

企业所得税优惠备案资料，改为由企业留存备查。我市小型



微利企业在小微企业优惠政策享受环节无需事先到税务机

关进行任何备案和审批，直接通过填报申报表享受减免即

可。

（三）联系方式

纳税服务热线：12366

二、对个体工商户减半征收个人所得税

（一）适用对象

个体工商户。

（二）办理流程

自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，对个体工商

户经营所得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万元的部分，在现行

优惠政策基础上，再减半征收个人所得税。

个体工商户不区分征收方式，在预缴和汇算清缴所得税

时均可享受减半政策，享受政策时无需进行备案，通过办税

服务厅、电子税务局、个体手机 App进行申报，填写个人所

得税纳税申报表和减免税事项报告表相关栏次，即可享受。

税务机关将为纳税人提供申报表和报告表的预填服务，符合

条件的纳税人准确、如实填报经营情况数据，系统可自动计

算减免税金额。实行简易申报的定期定额个体工商户，税务

机关按照减免后的税额进行税款划缴。若个体工商户从两处

以上取得经营所得，需在办理年度汇总纳税申报时，合并个

体工商户经营所得年应纳税所得额，重新计算减免税额，多

退少补。

减免税额=（个体工商户经营所得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



100万元部分的应纳税额-其他政策减免税额×个体工商户经

营所得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万元部分÷经营所得应纳税

所得额）×（1-50%）。

（三）联系方式

纳税服务热线：12366

三、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

（一）适用对象

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。

（二）办理流程

1. 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，合计月销售

额未超过 15 万元（以 1 个季度为 1 个纳税期的，季度销售

额未超过 45万元，下同）的，免征增值税。

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，合计月销售额

超过 15 万元，但扣除本期发生的销售不动产的销售额后未

超过 15 万元的，其销售货物、劳务、服务、无形资产取得

的销售额免征增值税。

2. 适用增值税差额征税政策的小规模纳税人，以差额后

的销售额确定是否可以享受本公告规定的免征增值税政策。

《增值税纳税申报表（小规模纳税人适用）》中的“免税

销售额”相关栏次，填写差额后的销售额。

3. 按固定期限纳税的小规模纳税人可以选择以 1 个月

或 1个季度为纳税期限，一经选择，一个会计年度内不得变

更。



4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九条

所称的其他个人，采取一次性收取租金形式出租不动产取得

的租金收入，可在对应的租赁期内平均分摊，分摊后的月租

金收入未超过 15万元的，免征增值税。

5. 按照现行规定应当预缴增值税税款的小规模纳税人，

凡在预缴地实现的月销售额未超过 15 万元的，当期无需预

缴税款。

（三）联系方式

纳税服务热线：12366

四、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征增值税

（一）适用对象

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。

（二）办理流程

1.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按照有关规定，减按 1%征收率

征收增值税的，按下列公式计算销售额：

销售额=含税销售额/（1+1%）

2.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在办理增值税纳税申报时，按照

13号公告有关规定，免征增值税的销售额等项目应当填写在

《增值税纳税申报表（小规模纳税人适用）》及《增值税减

免税申报明细表》免税项目相应栏次；减按 1%征收率征收

增值税的销售额应当填写在《增值税纳税申报表（小规模纳

税人适用）》“应征增值税不含税销售额（3%征收率）”相应

栏次，对应减征的增值税应纳税额按销售额的 2%计算填写

在《增值税纳税申报表（小规模纳税人适用）》“本期应纳税



额减征额”及《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》减税项目相应栏

次。

《增值税纳税申报表（小规模纳税人适用）附列资料》

第 8栏“不含税销售额”计算公式调整为：第 8栏=第 7栏÷

（1+征收率)。

（三）联系方式

纳税服务热线：1236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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